
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

与泰康资产管理（香港）有限公司修订关

联交易框架协议的信息披露公告

公告编号：2018 年度第 10 号

根据中国保监会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关联交易信

息披露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保监发[2016]52 号）及相关

规定，现将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与泰康资产管理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泰康资产香

港”）修订《关联交易框架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协议”）事

宜披露如下：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交易概述

根据《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及中国保监会

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，

2018 年 6 月 29 日，公司与泰康资产香港修订《关联交易框

架协议》，就双方在业务开展中长期存在、频繁发生的关联

交易相关事宜进行约定。协议有效期为三年。

（二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

协议约定在监管允许的前提下，双方之间长期、持续的

关联交易主要有一方购买由对方发起设立的基金产品(含公



募及私募基金产品)、保险资金间接投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、

不动产投资计划、项目资产支持计划等金融产品等。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

关联法人名称 泰康资产管理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企业类型 独立法人

经营范围

获香港证监会批淮从事第九类牌照（资

产管理）和第四类牌照（就证券提供意

见）相关业务

注册资本 3亿港币

关联关系说明 泰康资产香港 100%由泰康资产拥有

组织机构代码或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
1184106

三、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

协议明确约定了纳入协议管理的具体关联交易类型，双

方的关联交易行为，遵循公平原则，关联交易价格应采用市

场公允价格，所有交易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要求，

不得存在损害任何一方及其股东或相关方利益的情形。



四、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

响情况

在符合监管规定的前提下，上述关联交易有助于公司资

产管理业务有序稳健发展，同时可给双方带来良好的投资机

会，符合资产配置要求。在框架协议修订之后，公司将在季

度报告中对交易协议的执行情况予以说明。

五、审议情况

协议修订经公司 2017 年度股东会、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

四次会议审议通过。

六、本年度与该关联方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

截止 6 月 30 日，本年度内公司与泰康资产香港发生累计

关联交易金额为 5601 万元。

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

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二日


